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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场航空器活动区车辆驾驶员健康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OLE_LINK1] 为进一步加强运输机场航空器活动区车辆和人员交通安全管理，规范运输机场航空器活动区车辆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依据《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2条  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运输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机场）航空器活动区车辆驾驶员（以下简称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第3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含实施业务或劳务外包的委托单位）包括机场运营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
第4条  驾驶员申领、变更或换发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以下简称驾驶证）时，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向驾驶证发放单位提供驾驶员健康评价结果。
第5条  驾驶员健康管理至少包括驾驶员取得驾驶证前和驾驶证有效期内健康检查与检测、健康承诺与主动报告、心理健康管理、健康评价与询问、应急预案与演练、健康培训与宣传教育以及健康档案管理等内容。驾驶员健康管理流程详见附件。
第6条  如有下述疾病或使用下述管制药品可能妨碍安全驾驶的人员，不得在航空器活动区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一）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各类精神障碍精神病、痴呆、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
（二）使用或依赖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
第7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为驾驶员提供休息室，并配备急救药箱。
第8条  禁止疲劳驾驶，驾驶员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在满足机场运行安全的条件下制定防范驾驶员疲劳驾驶的管理制度，明确驾驶员工作和休息时间，并满足国家相关规定。
第9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制定驾驶员更换驾驶车辆管理措施，防止因驾驶车辆发生变化造成不安全事件。

第2章  健康管理职责
第10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是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将驾驶员健康管理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对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全面负责，为驾驶员健康管理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驾驶员所属单位健康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一）设立或者指定部门负责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
（二）建立驾驶员健康管理制度，落实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
（三）制定年度健康检查计划，落实驾驶员健康检查和检测工作；
（四）制定驾驶员作业期间突发身体不适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五）定期对驾驶员开展健康宣传教育和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
第11条  驾驶员是自身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驾驶员自身健康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一）按时参加驾驶员所属单位组织的健康检查和检测；
（二）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并与驾驶员所属单位签订健康承诺书；
（三）参与驾驶员所属单位组织的驾驶员突发身体不适应急演练、健康培训与宣传教育等；
（四）严格执行驾驶员所属单位健康管理工作制度，做好个人健康管理。
第12条  机场运营人除履行驾驶员所属单位职责外，还须对本机场驾驶员健康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并制定年度检查计划。
第3章  驾驶员健康条件
第13条  驾驶员应当满足以下健康条件：
（1） [bookmark: OLE_LINK23]身高不应低于150 cm，其中驾驶大中型机动车（准驾车型为A1、A2、A3、B1、B2）的驾驶员身高不应低于155 cm，体重指数（BMI）不应高于27.9；
（2） 收缩压（SBP）不应持续大于140 mmHg，舒张压（DBP）不应持续大于90 mmHg；
（3） [bookmark: OLE_LINK21]机动车驾驶员两眼裸眼或矫正视力应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其中驾驶大中型机动车（准驾车型为A1、A2、A3、B1、B2）的驾驶员两眼裸眼或两眼矫正视力应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
（4） 眼睛辨色力应无红绿色盲；
（5） 两耳分别距音叉50 cm应能辨别声源方向；
（6） 上肢应健全且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
（7） 下肢应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应大于5 cm；
（8） 躯干、颈部应无功能性运动障碍。

第4章  健康检查与检测
第14条  驾驶员健康检查分为取得驾驶证前和驾驶证有效期内健康检查。
第15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对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人员应当开展取得驾驶证前健康检查。未开展取得驾驶证前健康检查的人员或取得驾驶证前健康检查不合格人员不得在航空器活动区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第16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对已在航空器活动区从事驾驶岗位工作的驾驶员应当开展驾驶证有效期内健康检查，每年至少开展1次。
第17条  驾驶员在每日开展驾驶作业前，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 19522）要求对驾驶员开展酒精检测。未通过酒精检测驾驶员不得在航空器活动区开展驾驶作业。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定期对驾驶员开展毒品检测。未通过毒品检测驾驶员不得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第18条  驾驶员应当按时参加驾驶员所属单位组织的健康检查。未按时参加健康检查的驾驶员，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暂停其驾驶岗位工作。
第19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健康检查和检测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开展驾驶员健康检查和检测工作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5章  心理健康管理
第20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做好驾驶员取得驾驶证前的心理测评工作。对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人员心理健康进行风险评估。
第21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关注驾驶员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等，对出现异常行为的驾驶员立即暂停其驾驶岗位工作。
第22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心理健康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开展驾驶员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6章  健康承诺与主动报告
第23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建立健康承诺制度。取得驾驶证前，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与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人员签订健康承诺书。健康承诺的内容至少包括既往病史和目前健康状况等。
第24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在每次开展驾驶证有效期内健康检查后，应当每年至少与驾驶员签订1次健康承诺书。健康承诺的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既有病史、用药史以及健康检查结果等。
第25条  驾驶员应当对其健康承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26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建立主动报告制度。驾驶员应当按照主动报告制度要求反映自身健康状况和药物服用情况等，不得隐瞒病情。驾驶员工作期间出现心理异常或情绪低落，应当及时向驾驶员所属单位报告。对未主动报告健康状况的驾驶员、隐瞒病史或病情的驾驶员，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暂停其驾驶岗位工作。
第27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健康承诺与主动报告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落实驾驶员健康承诺与主动报告制度或落实不到位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7章  健康评价与询问
第28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结合健康检查结果和健康承诺书，对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人员的健康状况做出评价。未通过驾驶员所属单位健康评价的人员不得在航空器活动区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第29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结合年度健康承诺书和驾驶员日常健康情况，对变更或换发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员的健康状况做出评价。未通过健康评价的驾驶员应当暂停驾驶岗位工作。
第30条  驾驶员对自身健康进行自我评价。如遇身体不适，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应当暂停驾驶作业，避免带病上岗。驾驶员因健康问题暂停驾驶作业的，返岗前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健康评估，通过健康评估的驾驶员可以继续开展驾驶作业。对于虚报或瞒报健康状况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暂停其驾驶岗位工作。
第31条  驾驶员在每日开展驾驶作业前，驾驶员所属单位指定岗位人员对驾驶员健康状况进行询问，并留存记录。询问内容包括身体健康状况、饮酒情况、药物服用情况、睡眠情况以及情绪等。
第32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每年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健康评价与询问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落实驾驶员健康评价与询问制度或落实不到位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8章  应急预案与演练
第33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制定驾驶员在驾驶作业期间突发身体不适，严重影响安全驾驶的应急预案，并制定演练计划，定期开展演练。
第34条  驾驶员应当参加驾驶员所属单位组织的突发身体不适应急演练。
第35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与演练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开展驾驶员应急预案与演练工作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36条 [bookmark: OLE_LINK3]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建立驾驶员驾驶车辆期间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或其他措施，实现驾驶员疲劳预警。有条件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可以对驾驶员体温、血氧、血压等生物体征进行监测，并对驾驶员的健康状态进行分析和提醒。

第9章  健康培训与宣传教育
第37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对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人员开展健康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未开展取得驾驶证前健康培训的人员不得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第38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对驾驶证有效期内从事驾驶岗位工作的驾驶员至少每年开展1次健康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驾驶证有效期内未开展健康培训的驾驶员不得继续从事驾驶岗位工作。
第39条  健康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驾驶员健康管理制度、驾驶员健康知识、心理健康和突发身体不适应急预案等。
第40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开展驾驶员健康宣传教育，通过讲座、培训、科普等形式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健康知识普及，提升驾驶员对健康的正确认识，保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第41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健康培训与宣传教育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开展驾驶员健康培训与宣传教育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10章  健康档案管理
第42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建立驾驶员健康档案管理制度。驾驶员健康档案包括驾驶员健康管理档案和驾驶员个人健康档案。
第43条  驾驶员健康管理档案包含以下内容：
（一）健康专（兼）职管理组织、职能及人员分工；
（二）健康管理制度、突发身体不适应急预案等；
（三）健康资料：健康检测情况、健康询问以及暂停驾驶作业或暂停驾驶岗位人员情况等；
（四）培训档案：健康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健康宣传教育以及授课记录等；
（五）突发身体不适应急演练记录等。
机场运营人健康管理档案还应包含对驾驶员所属单位健康管理工作的年度检查计划和检查记录等内容。
第44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为每位驾驶员建立驾驶员个人健康档案。驾驶员个人健康档案应当具有完整性和连续性。驾驶员个人健康档案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员基本信息；
（2） 取得驾驶证前健康检查结果和既往病史；
（三）健康承诺书；
（四）心理测评资料；
（五）健康评价和健康评估记录；
（六）有关驾驶员健康的其他资料。
第45条  驾驶员所属单位应当对驾驶员健康管理档案和驾驶员个人健康档案进行管理，做好信息保护工作。健康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4年。
第46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定期对本机场驾驶员所属单位的健康档案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未建立驾驶员健康档案管理或驾驶员健康档案管理不完善的驾驶员所属单位制定管控措施。

第11章  附 则
第47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48条  本办法自20xx年x月x日起施行。


附件：
驾驶员健康管理流程
（1） 申领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健康管理流程






[bookmark: OLE_LINK2]（二）驾驶证有效期内健康管理流程
（1）每日健康管理流程




（2）变更或换发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健康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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